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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0】276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

问对问询函中部分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大业股份及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交易对方提供，相关各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为

出具本核查意见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文中简称或术语与《山东大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中所指含义相同。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若本核查意见中部

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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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预案披露，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与破产重整管理人签订了

附条件生效的《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等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

资协议》”），拟以现金收购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集团”）

等 11 家公司中与钢帘线业务板块有关的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

通钢帘线”）、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机械”）、山东胜通进

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进出口”）、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汇通贸易”）等 4 家标的公司 100%股权，上述公司目前均已处于重整状

态。请公司补充披露：（1）胜通集团等 11 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开展情况，以及破

产重整的原因，其中与钢帘线业务板块有关资产的划分标准及依据；（2）4家标

的公司目前重整进展，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完成重整需要履行的程序，以及

重整投资协议生效的具体条件；（3）4 家标的公司 100%股权对应标的资产的具

体范围，是否涉及其他债权债务；（4）结合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

情况、负债情况、业务的协同性等，说明公司本次收购重整资产的原因及主要考

虑，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5）公司后续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等方面的整合计划以及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 

一、关于“问题1”之“二、4家标的公司目前的重整进展，是否具备持续经

营能力，完成重整需要履行的程序，以及重整投资协议生效的具体条件”之“（二）

4家标的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补充回复 

自2019年3月胜通集团等十一家公司进入破产重整以来，胜通钢帘线、胜通

机械一直维持运营状态，汇通贸易根据需要开展零星业务，胜通进出口基本处于

停业状态。受到破产事件的影响，胜通钢帘线和胜通机械的一线员工出现流失，

导致设备开工率不足，单位固定成本大幅提高，加之缺乏资金投入、客户和供应

商关系疏于维护，导致报告期出现连续亏损。报告期内，胜通钢帘线等4家公司

仅以经营性现金流可以维持日常运营为目标，并不对利润进行考核。 

本次收购核心资产胜通钢帘线的主要生产项目有6个，涉及19条生产线，其

中：钢帘线共15条线，开工9条线，胎圈钢丝共4条线，实际开工2条线。涉及各

生产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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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生产项目 产能 生产线条数 状态 

1 钢帘线项目 1 万吨/年 1 停产 1条 

2 钢帘线项目 2 万吨/年 2 停产 2条 

3 钢帘线项目 1.5 万吨/年 1 停产 1条 

4 钢帘线项目 2 万吨/年 2 生产 2条 

5 钢帘线项目 10 万吨/年 5 生产 5条 

6 钢帘线、胎圈钢丝项目 15 万吨/年 8 生产 4条、停工 4 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公司与管理人已完成胜通钢帘线、胜通机械、

胜通进出口和汇通贸易等4家公司的经营权移交工作，主要包括：取得其印章、

银行账户（含网银、U盾）、资产权属证明（包含土地证、房产证、专利证书等）、

资质文件（包含立项报告、环评文件等）和财务资料（含财务报表、会计账簿等）。

在生产经营方面，上市公司一方面正推动胜通钢帘线一线生产工人的招聘工作，

以提高设备和产线的利用率，降低产品的单位固定成本；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牵

头胜通钢帘线对其终端客户（轮胎厂商）和供应商（钢铁厂）进行了拜访，并根

据实际情况为胜通钢帘线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帮助胜通钢帘线完成了由经销商

模式向终端直销模式的转换，提高了产品的单位毛利。通过统筹购销、降本增效、

产能恢复等一系列工作，胜通钢帘线、胜通机械的经营状况正在逐渐步入正轨，

亏损幅度已显著收窄。汇通贸易、胜通进出口亦可根据后续经营需要随时安排启

用。 

根据破产重整程序以及重整方案，上市公司的投资款将按照重整方案中的偿

债方案清偿胜通集团等11家公司确认债务、破产费用等。在标的公司破产重整完

成时，其账面将不存在破产重整前的债务，因而财务结构也将得到改善。为了能

够更好的反映标的公司破产重整完成后的财务状况，标的公司编制了模拟财务报

表，并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兴华

专字（2021）第030014号《模拟合并报表审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标

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61,528.86万元，负债总额为12,786.19万元，资产负债率约

为7.92%，胜通钢帘线的债务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考虑到破产重整期间

的不利因素可以得到有效消除，基于标的公司现有的生产条件、产品结构、市场

前景和品牌优势，预计标的公司不会出现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二、关于“问题1”之“四、结合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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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情况、业务的协同性等，说明公司本次收购重整资产的原因及主要考虑，是

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之“（二）负债情况”的补充回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29,741.40万元，负债总额为

353,636.87万元，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66.76%，其中有息负债（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合计）94,635.49万元。根据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模拟合并报表审计报告》，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61,528.86万元，负债总额为12,786.19万元，

资产负债率约为7.92%。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大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模拟合并口径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818号），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04,320.35万元。假设上市公司收购标的资产需通过债权融资150,000.00万元，其

余以自有资金解决，则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从66.76%上升至约73.41%。短期

来看，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虽然会增加短期的财务风险，但鉴于上市公司

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稳定，有息债务占比不高，且本次交易安排为分期支付现金，

因此财务风险相对可控。此外，上市公司拟通过以下措施降低并购后的财务风险： 

1、在经营方面，将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作为统一整体，按产品类别和职能

设置管理岗位，确保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在资金方面，由上市公司对资金投入

和使用情况进行统筹安排，确保资金用于主业，并实时监控资金需求和余量，确

保资金适时可以满足生产经营及偿还债务的需求。 

2、对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环节进行优化，在确保标

准一致的基础上各取所长，以实现降本增效和产能恢复。同时，上市公司将对研

发、财务等部门进行合并和优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升费用投入

产出比。 

3、根据实际需要运用再融资等工具进行融资，以股权资金替换债权资金。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若胜通钢帘线板块重整计划实施完毕，则其债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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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现有的生产条件、产品结构、市场前景和品牌优势，预计不会出现不具

备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 

2、短期来看，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虽然会增加短期的财务风险，但

鉴于上市公司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稳定，有息债务占比不高，且本次交易安排为

分期支付现金，因此财务风险相对可控。上市公司正在着力推动与标的公司的统

筹管理和流程优化，并将适时启动再融资等相关工作，以降低并购后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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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预案披露，胜通钢帘线以钢帘线、胎圈钢丝制造为主业，年产能位

居全国第三，目前钢帘线产能为 26.5 万吨，胎圈钢丝年产能为 5 万吨。请公司

补充披露：（1）胜通钢帘线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及其核心竞争力；（2）各主要生产

线投资金额、投产时间、成新率、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等，是否属于需要淘汰的

落后产能，相关资产减持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相关年产能排名的依据及数据

来源。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一、关于“问题5”之“二、各主要生产线投资金额、投产时间、成新率、

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等，是否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之“（四）相关资产减值是否计提充分”的补充回复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胜通钢帘线、胜通机械、胜通进出

口和汇通贸易2019年和2020年的财务报告分别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中兴华审字（2021）第030316号、中兴华审字（2021）第030317号、中兴

华审字（2021）第030318号和中兴华审字（2021）第030319号《审计报告》。根

据《审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胜通钢帘线等4家公司单体报表层面需

计提减值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存货、其他应收款和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胜通钢帘线 胜通机械 胜通进出口 汇通贸易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79,136.09 3,068.75 1,692.71 1,028.15 

坏账准备 57,225.74 932.54 1,692.71 1,028.15 

应收账款账面净值 21,910.35 2,136.21 - - 

存货账面原值 15,572.78 258.88 - - 

跌价准备 1,094.19 1.77 - - 

存货账面净值 14,478.59 257.11 - - 

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31,366.74 8.53 1,187.95 4,243.64 

坏账准备 383.67 6.96 1,187.95 1,320.11 

其他应收款账面净值 230,983.07 1.57 - 2,923.53 

固定资产账面余额 120,256.62 - - - 

减值准备 8,984.92 - -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111,271.71 - - - 

除上表所列情况外，截至2020年12月31日，胜通钢帘线等4家公司单体报表

层面不存在其他需大额计提减值的资产，相关账面资产减值已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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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胜通钢帘线等4家公司单体报表层面需计提减值的资

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存货、其他应收款和固定资产，相关账面资产减值已计提充

分。 




